
   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
豫人防 〔2021〕68号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

免予处罚清单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防办、济源示范区人防办、各省直管县 (市)人防

办,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,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

限公司人防办,河南机场集团国动办,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

单位:

现将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》印发给

你们,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2024年11月

30日。

附件:1.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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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承诺书 (参考样式)

3.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》政

策解读

2021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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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

为贯彻落实 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优

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

清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 (豫法政办 〔2021〕14号)

有关要求,在人防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,激发市场活力,不断

优化营商环境,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河南省实施 <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

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,

制定本清单。

下列轻微违法行为,初次违法,及时纠正,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的,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一、违反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

款第一项,侵占人防工程,面积不足100平方米,经批评教育后

及时改正的;

二、违反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

款第五项,向人防工程内排入废水、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,初

次违法,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;

三、违反 《河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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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五项,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,经

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;

四、违反 《河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
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五项,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

号,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;

五、违反 《河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
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五项,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

施,初次违法,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。

其他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人民防空方面轻微违法违规行为,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违规行为,市、

县区人防办及相关执法单位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,

通过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,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经

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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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承诺书 (参考样式)

编号:

:

你单位执法人员 、 在 年 月 日

的 监 督 检 查 中 发 现 我 (单 位: ) 存 在

违法行为,执法人员已向我 (单位)进行

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,并要求我 (单位)予以改正。我 (单

位)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,并自愿承诺:

曱1、立即予以改正;

曱2、在 年 月 日前改正,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

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单位。

若我 (单位)未履行上述承诺,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:

年 月 日

附:当事人身份证 (营业执照)复印件。

注:本承诺书一式两份,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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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《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》

政 策 解 读

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河南省优

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 《关于建立轻微违法

行为免予处罚清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 (豫法政办

〔2021〕14号)有关要求,在人防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,激发

市场活力,不断优化营商环境,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,河南省

人民防空办公室起草了 《河南省人民防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

清单》(以下简称 《免予处罚清单》。主要情况如下:

一、背景介绍

一是建设法治政府需要。深入贯彻 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

(2021-2025年)》相关要求,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,进

一步构建法治人防。

二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。《免予处罚清单》贯彻 《河南省

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要求,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,激发市场

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,以强有力的法治举措推动全省营商环境

不断优化,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

三是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的需要。《免予处罚清单》给予企业

容错空间,帮助企业和群众自觉纠正违法行为,引导企业和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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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守法,从而提升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效率。

二、主要的原则

一是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。免予处罚事项严格遵守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,以违法行为轻微、及时纠

正、未造成危害后果三个构成要件作为免罚条件,不创设、不

突破。

二是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。《免予处罚清单》规定9项轻

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,需要通过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,使

其认识到存在的问题,避免今后再次发生。

三是不排除其他不予处罚的情形。 《免予处罚清单》规定,

人防执法单位对于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免罚的情形,同样依法

不予处罚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免予处罚清单》设定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共9项,

涉及相关法规规章包括 《河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

法>办法》、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。由于人民防空行

政执法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、财产安全,所以相关免予处罚事项

除了对轻微情形进行限定外,还明确要求仅是初次有相关违法行

为,并且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,方可不予处罚。

四、实施日期

《免予处罚清单》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2024年11月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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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年10月29日印发


